关于《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对政府投资项目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完善，结合《办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拟定了《石台县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修订稿）》（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结合本县实际，依据县委县政府工程安排，拟定《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下部分：

1、第一条：增加了本办法实施依据《政府投资条例》

2、第三条：修改了县政府投资项目的范围，与《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保持一致

3、第四条：修改该了预算编制的依据，将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作为工程预算编制依据。
4、第八条：第四款增加了项目重大变更的处理流程，进一步控制涉及重大变更的实施方案和资金使用。
5、第十四条：机构改革后，石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名称变为石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第十五条：本办法修订后，原办法同时废止。

关于《石台县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工程价款

结算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
根据县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及《石台县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工程价款结算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此次修改，《办法》内容更详细，更具有操作性，对工程价款结算编制、审核工作，更具有指导意义。

二、文件制定过程

由发改部门牵头，组织财政、审计、住建等部门对政府管理办法实施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就实施过程中工程结算编制、审核等存在的问题，我局对《石台县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工程价款结算办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办法》更全面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三、主要内容

结合本办法在使用过程及结算审核部门对工程结算审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本办法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1、第一条：增加了本办法实施依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

2、第二条：《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其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均明确了政府投资项目的范围，本办法增加相应内容，与其他管理办法保持一致。

3、第八条：进一步明确了预付款的支付比例

4、第九条：根据上级审计部门要求，审计部门不再对工程项目结算进行审核，全部由财政部门对工程结算进行结算审核，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第4点修改为：“县财政局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结算资料、项目建设单位的初审意见，进行投资评审；”。根据《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将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竣工结算编制工作的时间进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认定为二十八日，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且无正当理由而延期的，责任自负。

5、第十二条：由于审计部门对工程结算不在进行审核，原《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石政〔2018〕28号不在适宜对工程送审价进行约定，将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送审价超过合同价30%的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定条款纳入本条进行约定。

6、第十三条：工程结算审核部门对工程结算审核时发现，政府投资项目存在竣工结算编制质量低、高估冒算、少报漏报等问题，2018年12月6日，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对工程结算高估冒算、少报漏报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做出会议决定，形成专题会议纪要，为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提高政府投资项目效益，根据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竣工结算编制工作会议纪要》2018〕48号要求，对工程结算高估冒算、虚报漏报等行为的违约责任，在本办法中作出明确规定。

7、第十四条：本条修改是与本办法第九条对应。

8、第十八条：机构改革后，石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名称变为石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第十九条：本办法修订后，原办法同时废止。
